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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病⼈是否擁有拒絕急救或終⽌維⽣醫療的權利？──簡介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

⽂:周吉麒（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2-11-29

案例

 ⼀位65歲婦⼈A，⾝患末期癌症，住⼊某醫院安寧病房，在兩位兒⼦的⾒證下，預⽴拒絕⼼肺復甦術
（Do not resuscitate ， DNR）意願書，希望醫療團隊在臨終時不要再施予⼼肺復甦術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讓她可以⾃然離世[1]。請問婦⼈A病危時，是否可以拒
絕醫療團隊的急救？

註腳

本⽂

⼀、拒絕醫療的權利

由於醫學科技的進步，我們⽣命得以延⻑，但醫療技術終究有其極限，⽣命延⻑與⽣活品質難以同時兼具。每
個⼈對⾃⼰⽣命終點的安排有所不同，但因為我國法令的規定[1]以及醫師對於末期病⼈有急救到底的醫療慣
例[2]，使得病⼈過去在醫院裡，並沒有拒絕急救或終⽌維⽣醫療[3]的權利。

為了讓末期病⼈在醫院亦能選擇善終[4]，臺灣於2000年制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5]拒絕
急救或終⽌維⽣醫療的權利，同時也賦予醫師可以在尊重末期病⼈的意願下，合法不施予積極性治療或急救，
⽽提供減輕或免除痛苦的緩解性、⽀持性醫療照護措施[6]。

關於末期病⼈要如何表達他拒絕醫療的意願，除了本⼈可以簽署「預⽴安寧緩和醫療暨維⽣醫療意願書」以
外[7]，他也可以預⽴醫療委任代理⼈，在⾃⼰意識昏迷時，由代理⼈代為簽署拒絕醫療的意願書[8]；或是在
未預⽴意願書的情形下陷⼊昏迷、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能由病⼈的最近親屬以同意書代替[9]（圖1）。如果
親屬間意⾒不⼀致，會依照法律規定的順序來決定[10]；但當代理⼈和病⼈最近親屬、或相同順序最近親屬間
（例如成年的⼦⼥之間）發⽣意⾒不⼀致時，由於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該如何處理，但因為拒絕醫療的決定涉
及病⼈⽣命，醫療團隊會待雙⽅意⾒⼀致後，才會不施⾏急救或終⽌維⽣醫療[11]。

   改寫⾃陳榮基醫師⽂章內案例，⾒陳榮基（2008），〈以拒絕臨終急救預約善終〉，《台灣醫學》
，第12卷第4期，⾴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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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的案例，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如果婦⼈A的兩位兒⼦都具有完全⾏為能⼒[12]，A可以在⼆⼈在場
⾒證下，預⽴拒絕⼼肺復甦術意願書。當有⼆位醫師診斷婦⼈A確為末期病⼈[13]，⽽在A病危時，醫療團隊就
必須尊重她的意願，不施⾏⼼肺復甦術，讓婦⼈A安祥離世。

圖1：拒絕醫療的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命權與⾃主權的倫理難題

醫學科技的進步帶給⼈們希望，提供⼈們更多選擇，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倫理難題。醫療技術雖然延⻑了我們的
壽命，卻也可能剝奪了平和死亡的權利。⾯對著多數末期病⼈令⼈不忍卒睹的⽣活品質，引發了當代醫療究竟
是延⻑⽣命或是延⻑死亡的反思。我們是否能在當代醫療能⼲預且延緩死亡的技術能⼒下選擇死亡，這觸及了
個⼈⾃主權和⽣命權相衝突時孰優孰劣的倫理難題[14]。

因為⽣命權是⼀切權利的根本，失去⽣命，個⼈其他權利將無由⾏使，因此⽣命權⾄上；但也有認為⽣命的意
義在於能夠依其個⼈的信仰、理念與價值來⾏使諸多權利，因此當⾃認⽣命已無尊嚴時，可以⾏使⾃主權來放
棄治療。基於尊重⾝體⾃主以及考量醫療有其極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因此誕⽣[15]，以尊重末期病⼈的醫療
意願和保障權益[16]。⾯對死亡，對任何⼈來說，都不是⼀⾨簡單的功課。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勵每個⼈預先
做好醫療計畫，才不會在⾯對死神時措⼿不及[17]。

註腳
   醫療法第60條、醫師法第21條、護理⼈員法第26條規定，要求醫護⼈員對於危急病⼈有緊急救治義務；

法務部法檢字第10404502880號函釋更明⽩表⽰，因刑法第275條規定禁⽌加⼯⾃殺，醫師不得以受病
⼈囑託或得其承諾⽽不為救治或維護其⽣命應有的作為，否則，依照現⾏法律規定，恐將涉及上述刑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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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嘉（2012），〈末期病⼈醫療常規—臺灣⾼等法院⾼雄分院九⼗六年度醫上更(⼀)字第⼆號刑事判
決評釋〉，《⽉旦法學雜誌》，第211期，⾴246-248。

[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4款：「本條例專⽤名詞定義如下：……四、維⽣醫療：指⽤以維持末期病⼈
⽣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只能延⻑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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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終是⽣命末期照顧的主要⽬標，但善終概念相當複雜、涵蓋層⾯廣泛。對於善終概念的詳盡分析，可參
閱陳亭儒、胡⽂郁（2011），〈善終之概念分析〉，《⻑庚護理》，第22卷第1期，⾴45-52。

[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本條例專⽤名詞定義如下：……⼆、末期病⼈：指罹患嚴重傷病，經
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5]

   陳殷正、劉郁孚、蔡蕙珊、林⽟書、范建得（2016），〈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回顧與探討〉，《醫學與健
康期刊》，第5卷第1期，⾴27。

[6]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4條第1項：「末期病⼈得⽴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醫療抉擇。」
意願書的範例可以參考，衛⽣福利部（2018），《預⽴安寧緩和醫療暨維⽣醫療抉擇意願書（參考範例
）》。

[7]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5條第2項：「前項意願書，意願⼈得預⽴醫療委任代理⼈，並以書⾯載明委任意旨
，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代為簽署。」

[8]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第4項：「
III 末期病⼈無簽署第⼀項第⼆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
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最⼤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
均不得與末期病⼈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之意思表⽰相反。
IV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配偶。
⼆、成年⼦⼥、孫⼦⼥。
三、⽗⺟。
四、兄弟姐妹。
五、祖⽗⺟。
六、曾祖⽗⺟、曾孫⼦⼥或三親等旁系⾎親。
七、⼀親等直系姻親。」

[9]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4項、第6項：「
IV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配偶。
⼆、成年⼦⼥、孫⼦⼥。
三、⽗⺟。
四、兄弟姐妹。
五、祖⽗⺟。
六、曾祖⽗⺟、曾孫⼦⼥或三親等旁系⾎親。
七、⼀親等直系姻親。……
VI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不⼀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
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應於不施⾏、終⽌或撤除⼼肺復甦術或
維⽣醫療前以書⾯為之。。

[10]

   有學者認為，當醫療委任代理⼈與病⼈最近親屬的意⾒發⽣不⼀致時，應以代理⼈意⾒為優先，因為代理
⼈的權源來⾃於本⼈的授權；但亦有學者持不同意⾒，因為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5條規定的⽂義，代理

[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66&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66&flno=4
https://dep.mohw.gov.tw/doma/dl-13557-ea4c089b-2800-4200-9fc9-66b7af1538b2.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66&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66&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66&flno=7


延伸閱讀

標籤
 安寧緩和醫療，安寧療護，末期病⼈，DNR，CPR

⼈僅有代為簽屬意願書的權限，因此無法推論代理⼈意⾒絕對優先於親屬。參閱：楊秀儀（2004），〈
救到死為⽌？從國際間安樂死爭議之發展評析台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國⽴臺灣⼤學法學論叢》
，第33卷第3期，⾴32-33。
但鑒於⽣命的逝去具有不可恢復性，以及逝者（病⼈本⼈）不會發動訴訟、⽣者（病⼈家屬）才會發動訴
訟的經驗，醫療團隊在⾯對此類場景時，不會輕易不施⾏急救或終⽌維⽣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4條第3項：「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為能⼒者⼆⼈以上在場⾒證。但實施安
寧緩和醫療及執⾏意願⼈維⽣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員不得為⾒證⼈。」

[1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應由⼆位
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

[13]

   楊秀儀，前揭註11，⾴4-7。[1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對象為「末期病⼈」，主要規範末期病⼈得「預⽴意願書」及「指定醫療代理⼈
」，來「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醫療抉擇」4件事。楊秀儀（2013），〈論病⼈之拒絕維⽣醫
療權：法律理論與臨床實踐〉，《⽣命教育研究》，第5卷第1期，⾴14。

[15]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1條：「為尊重末期病⼈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16]

   楊秀儀，前揭註9，⾴38-39；熊誼芳、賴允亮、蘇⾱如（2014），〈邁向安寧緩和醫療的新⼀⾴〉，《
⽣命教育研究》，第6卷第2期，⾴106-10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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